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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政府面对国家复杂的民族结构，当时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面临着两

种选择，一种是学习欧美建设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公民国家的经验，构建公民社会；另一种是建

立以主体民族为核心实现民族融合的民族国家。从总体情况看，无疑俄罗斯在国家治理模式上选

择了前者，但附加了自己的特色。 

1993 年，俄罗斯政府成立了隶属总统的“促进公民社会制度和人权发展委员会”（2004 年改

称为“公民社会和人权发展委员会”），以便为高层领导就促进俄罗斯公民社会和人权的发展问题

提供咨询与建议；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在各个领域也包括民族政策领域逐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

于公民社会建设的措施，特别是普京上台后，通过颁布《政党法》和《非政府组织法》、成立联

邦社会院等完善了构建公民社会的相关机制和法律基础，以及对市场经济的制度化建设等，为公

民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但毫无疑问，从成熟的公民社会应具备的要素看，俄罗斯还处于

公民社会建设的初创阶段，如何达到“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整个社会完全能够、而且也应当

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分享权利和责任”， 而另一方面若“没有国家的有效工作既不会有任何公

民的权利，也不会有人和公民的自由，事实上也就不会有公民社会本身”，即要达到普京所强调

的“俄罗斯要建立强国家，也要建设强社会”的目标，构筑顺畅高效的民主体制，形成良性互动、

政通人和的局面，俄罗斯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论  文】 

国语、官方语言问题与 

多民族国家和谐关系的构建1
 

 

何俊芳2 

 

目前，全世界约有 190 多个国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相对于民族及语

言数量单一的国家而言，多民族国家在其一体化及和谐关系的构建中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这

其中就包括语言问题对这一进程的影响。当然，很多语言问题都有可能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

产生影响，但总体而言，与国语、官方语言的选择及推广相关的问题对该国民族关系所产生的影

响尤为重要。 

 

一、国语、官方语言的选择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多民族国家为了进行一体化构建，在建立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实行统一的

行政管理和发展同质的国民文化的过程中，就必须借助于某种“共同语”作为工具和载体，因此

大部分国家都会采取立法和行政手段确定某一种或几种语言在国内诸民族语言中享有这种特殊

                                                        
1 本文原载于刘明新主编，《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4-117 页。另本文以“国外

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为题名刊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2 作者为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主讲“民族社会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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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这类语言通常被称为该国的“国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1。当然，这种特殊

地位的获得对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在本国现行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及获取各种利

益，还有对于该族传统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与弘扬，无疑都有着明显的好处。因此，在多民

族国家国语、官方语言的选择就变得十分敏感，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民族冲突，对该国

的民族关系状况产生消极影响。 

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如果其民族人口结构为单核心型，即某一民族在该国的人口数量中占绝

对优势，该民族语言也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和较为丰富的文化积累，该语言被选为该国的国语或官

方语言并不采取强制推行措施，一般不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对，这种语言规划政策对该国的

民族关系一般也不会产生消极影响。如在我国，以汉族占绝对多数的人口结构、汉语言文化悠久

的历史，使汉语（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早在明代就成为了中国的“官话”；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官话”一名被“国语”所取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为了体现“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又改称“国语”为“普通话”。就是说，汉语普通话

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新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的，其享有的官方地位并非是人为选择

的，因此在中国并未因官方语言的选择问题而引发冲突。 

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如果生活在该国的两个或几个民族的力量对比及其

所使用的语言的功能大小相当，那么其国语、官方语言的选择问题就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有可

能引发严重的民族冲突，对本国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造成不良的影响。 

案例一：印度的例子 

1947年 8月 15日，印度在经历了长达 20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在这一天最终获得了独立。

但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摆在印度宪法制定者面前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的共同语问题，

即他们要选择出一种能被国家所有讲不同语言者能接受的语言的问题。最后立宪会议赋予了印地

语为印度的“国语”这一地位，并规定从 1965年起印地语全面替代英语并行使其国语的功能。 

但是从 1965年 1月 26日起，一些族群为了抵制“印地语帝国主义”及“粉碎把南方人降为

二等公民的阴谋”，在印度南部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此后连续 20多天的时间里，

先后有 159人被警察开枪打死，数百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5人自焚。如达罗毗荼人通过了决

定，把 1月 26日共和国庆祝日这一天定为哀悼日。泰米尔人提出了“打倒印地语，泰米尔语万

岁！”的口号。1965 年 2 月 12 日，印度南部举行了包括六个邦在内的政治性总罢工；1967 年泰

米尔大学生提出了禁止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市放映印地语影片、关闭“印地语推广协

会”、禁止该协会在泰米纳德邦领域上进行活动等要求，结果在马德拉斯有 78 人被打死，而在

泰米尔的游行期间死亡的人数达到 150 人，5 人作为抗议的象征而自焚；1967 年 12 月印度南、

北方的大学生总共实施了 49 次严重的暴力行动，其中包括焚烧邮电大楼、火车等……。
2
 

确定印地语为国语之所以引起了广大非印地语区居民的强烈不满，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讲

印地语的印度斯坦人不足全国居民的 1/3；印地语尚未发展成全国性语言，仅仅是一种地区性语

言；其文学成就及影响还不如泰米尔语、泰卢固语等；将其列为国语无疑会使印度斯坦人在政治、

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高于其他民族的地位。因此，启用印地语为国语和用强制办法推行的做法，

其结果是引发了印度各地反对这个措施的抗议、示威活动和流血冲突。许多政治和文化界的活动

                                                        
1 “国语”，也即“国家的语言”。国语同国旗、国歌、国徽一起构成国家的四大象征。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国

语”的情况也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它既是国家的象征，这种语言也被使用于国家公共行政管理、

国民教育、司法诉讼、新闻传媒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如俄罗斯联邦的俄语。（2）一些国语除行使象征功能外，

其使用的领域还比较有限，如新加坡的马来语、印度的印地语、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语

等，这些语言的威望还不是很高，还无法起到真正的、完全的国语的作用。（3）一些国家虽确定了一种或几种

国语，但这种国语只主要起象征意义，其实际运用十分有限。如在非洲，一些国家独立后也先后宣布以一种或

几种民族语言为国语，但其中有的尚无表达这种语言的文字。（4）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由于各种原因不规定国

语，如中国，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享有国语的地位。 
2 康吉，《当代印度的语言政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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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强加印地语，并把这种行为谴责为“印地语帝国主义”。以上这些表现

都反映了对印地语作为国语的反感情绪。 

案例二：原巴基斯坦的例子 

在原巴基斯坦，居住着占当时全国总人口 56.4%的孟加拉人，他们使用本族语言。1947 年印

巴分治后，东巴基斯坦人民据此向巴基斯坦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把占大多数人使用的孟加拉语定

为国语的要求，但这个要求被拒绝。因为政策的制定者认为，讲孟加拉语的人虽在数量上占优势，

但仅集中在一个省。尽管讲乌尔都语仅占总人口的 3.27%，但它广泛使用于伊斯兰教，而且这种

语言分布广泛，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孟加拉的政治家和领袖们坚持主张维护一个民主国家中大

多数人的权利，而乌尔都语的支持者则强调乌尔都文在伊斯兰教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问题本可以

通过选择双官方语言（双国语）的办法得以解决，但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的制定者们，特别是一

些政治领袖真纳等则支持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遵循的“一个国家——一种国语”的模式。这种不顾

语言状况实际的做法导致了 1952 年 2 月 21 日的流血事件，其中包括学生在内的许多人受了伤，

并有 5 人因伤而死1。 

之后，在孟加拉省以首都达卡的大学生为主体展开了“国语运动”,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

1956 年巴基斯坦宪法被迫宣布孟加拉语为巴基斯坦的国语之一。但巴基斯坦的政策制定者在承

认孟加拉语为本国国语之一后，又以牺牲孟加拉语为代价，让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两种语言采用

相同的文字，这进一步加深了孟加拉人对巴基斯坦中央权威的不信任。此后，反对政策决定的情

绪一直十分高涨，以致于诸如简化孟加拉文字、印刷改革等规划，都被看成是中央政府反对孟加

拉语的阴谋。 

1971 年东、西巴基斯坦的分裂，毫无疑问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但孟加拉语的地位规划则

是最清楚和确定的因素之一。可以说，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宣布乌尔都语将是唯一国语的决策，严

重伤害了孟加拉人的民族感情,而东巴基斯坦人为了维护对自身语言的忠诚及语言利益的捍卫，

致使东、西巴之间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在双方冲突的过程中，政府的镇压措施导致了那

些争取语言权利的人被处死，这样的死亡事件则加速了孟加拉人的分离倾向。另外，在这一过程

中，受孟加拉语教育的精英分子将孟加拉语用做反对霸权主义的象征,也极大地唤醒了孟加拉人

的本土身份意识, 一场语言运动逐渐发展成抵制巴基斯坦人的统治和内部殖民主义的运动, 最后

导致了孟加拉国的诞生。总之，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是因为语言政策的制定者们未能认识到，

语言既可以是促成国家统一的因素，也可以是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力量。 

案例三   斯里兰卡的例子 

当代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已持续多年，引发冲突的原因固然是多方

面的，但其中规定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政策是导致两族冲突的最初的、也是最直接和最主

要的因素。 

斯里兰卡独立后，随着僧伽罗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及对泰米尔人原有优势的不满，斯里兰卡

政府逐步转向了偏向僧伽罗人的民族政策，首先在语言问题上放弃原有的“僧泰两种语言具有同

等地位”的承诺，这严重伤害了泰米尔人的民族感情，一些泰米尔青年因此走上反政府的道路，

使语言问题成为了导致斯里兰卡民族冲突最初的刺激因素。 

    据有关资料统计，因语言问题引发的 1958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的民族骚乱中，共发生纵火

抢劫事件 2000 多起，大量的民房、商店、寺庙、火车、汽车被毁，有 300-400 人被打死，12,000

多人无家可归2。这是斯里兰卡独立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僧泰两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这

给僧泰两族人民都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之后，为了缓解民族矛盾，斯里兰卡政府通过了

一些提高和保障泰米尔语地位的特别条款和协议，但这些经双方政治精英妥协达成的协议，都因

                                                        
1 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 页。 
2 李毅夫主编，《当代世界问题与民族政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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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不满而未能真正实施，这不仅使得多次民族和解的大好时机被错过，而且

使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走向狂热，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斯里兰卡统一国家主

义逐渐消亡。 

 

                 二、国语、官方语言的推广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多民族国家在选定本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之后，采取的推行措施必须要考虑到很多制约因

素，因此在推行中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事与愿违，有可能对本国的民族关系状况产生不良的影

响。苏联解体后，原各加盟共和国对本国国语的激进的推行措施而引发的主体民族与以俄罗斯人

为主的俄语居民之间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 

1989—1991 年苏联解体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均把本国命名民族的语言定为其国语，当

时并未引起大的争议，问题主要在于各国所采取的激进的推行措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 规定的在一些领域转用国语的期限不符合语言状况的实际 

如 1989 年摩尔多瓦语被宣布为唯一国语后，摩尔多瓦政府确定了在很短的期限内，教育体

系、公文处理、出版事业和其他社会领域的用语从俄语向摩尔多瓦语转换（从立即执行到 1996

年 1 月 1 日开始不等，在加告兹人聚居的地方推迟 2-3 年）。如最初规定讲俄语的工作人员必须

掌握国语的正式期限为 1994 年 4 月，但面对激烈的冲突，后推迟至 1997 年 1 月，但至今实际上

仍没有硬性的要求和确定的期限。在白俄罗斯，使用国语的期限分为 3 年、3-5 年、5 年和 5-10

年 4 个阶段完成。实际上，白俄罗斯语本身的完善程度及本国的语言状况决定了以上规定大部分

根本无法实现。在乌克兰，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里，语言法的实施分为 3-5 年和 5-10 年 2 个阶段。

在哈萨克斯坦，规定公职人员使用国语的期限是自语言法生效后 5 年内；而作为教学大纲的必修

课程、作为职业技校、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育和教学语言的期限为 10 年等。1 

在原苏联很多共和国，实际上长期形成的主要讲俄语的语言状况及语言习惯，以及大部分共

和国国语本身在以前及苏联时期并未发展成为十分完善的语言（这些语言不仅缺乏专业术语，修

辞体系很不完善，而且规范化程度也比较低），这些都明显地限制了它们难以在短期内在科学、

技术、自然科学教育及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部门如工业、交通、通讯等领域内取代俄语。因此，面

对由此引发的俄语居民的不满和对抗，各共和国不得不一再推迟在一些领域转用国语的期限。如

哈萨克斯坦原规定1995年在公文处理中转用哈萨克语，但这也没有实现。在1997年颁布的新语言

法中，在就业时对不懂哈萨克语没有提出直接的禁令，也没有提到公文处理要马上转用哈萨克语

文。其实，在语言法实施的初始阶段，或者说至少在前十年内，在大部分共和国的很多领域对国

语的转用也只是形式上的。当然，随着语言法的逐步实施，各共和国国语的威望及功能已有了明

显的提高，开始真正行使国语的功能。 

2. 在国语推行中采取强制措施 

在实施主体民族语言国有化政策的初期，各共和国为了能使本国国语尽快取代俄语，成为真

正的国语和本国范围内最积极使用的语言，所以普遍具有“求速心切”的心态，并大多采取了一

些强制推广国语的措施，冲突也就必然发生。 

如在白俄罗斯，除通过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赋予白俄罗斯语为本国

唯一国语地位外，同时为了使白俄罗斯语能尽快适应其国语地位，政府还于 1990 年 1 月通过了

《在白俄罗斯推广白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决定》，并展开了强力推广白俄罗斯语的运动。如根据以

上决定，政府、机关的公文只准用白俄罗斯文印发；国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只准用白俄罗斯语

播音；学校教学也要逐渐转用白俄罗斯语等。但是受制于白俄罗斯语及其整个国家的语言状况，

其实很难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因此政府的强制性做法，引起了俄语居民的普遍不满和抗议。所

                                                        
1 古博格洛，《民族动员的语言》，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2-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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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白俄罗斯政府推行白俄罗斯语运动以来，在白俄罗斯全国各地，特别是首都明斯克，发生了

多起教师学生罢课、市民集会的事件，以抗议政府的“语言政策”，警察与抗议者之间也时有冲

突发生。其实当时很多人并不反对推广白俄罗斯语，只是反对政府所采取的强制性做法。类似的

情况在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波罗的海各国等都普遍存在，在此不加赘述。 

3. 把国语知识与职位的保留与升迁、就业、甚至公民权的获得等挂钩 

在一些共和国，把是否掌握国语及其熟练程度与许多个人的切身利益相挂钩，实际上是推行

国语的重要举措。从长远看，这样的举措也许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对某种语言的掌握需要一

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各共和国语言改革的初期就把是否掌握国语作为能否保留职位、升迁、获

得国籍的依据，无疑会引起俄语居民的强烈不满与对抗，乃至冲突。如在语言改革之初的 1989

年，由于摩尔多瓦的很多企事业单位开除了大量未掌握国语者，从而激起了俄语居民的强烈抗议，

如当时有 100 多家企业的非摩尔多瓦族员工举行了为期三周的联合大罢工。另外，在 1990 年代

前半期，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内有大量的俄语专家和领导人以不懂国语为由被开除，特别是管理、

医学、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讲俄语的专家和领导人。以彼洛告夫命名的医务工作者组织为此

组织了全共和国的代表大会以示抗议，并且在代表大会参加者通过的呼吁书中强调，为了使民族

语言歧视不蔓延到医学及其他领域，代表大会向共和国议会申请加快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法；另有

一些组织者和专家、医务工作者的社会组织甚至还向国际医生组织呼吁给予声援支持1。类似的

情况在各共和国都有发生，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另外，在原苏联共和国中，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是把国语知识考试与是否能获得本国国籍相

挂钩的两个国家。1940 年 6 月，上述两国（还包括立陶宛）被强制并入苏联，因此，这两个共

和国以此时间点作为苏联解体后居住在本国的非主体民族成员能否自动获得国籍的依据。如根据

爱沙尼亚 1992 年通过的国籍法，爱沙尼亚公民是 1940 年 6 月 16 日以前居住在本国的居民及他

们的后代（就是说 1940 年以前居住在爱沙尼亚的公民及其后代可自动获得爱沙尼亚国籍），以及

那些后来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国籍的人。凡是在 1940 年 6 月 16 日以后迁入的苏联公民及后代，需

要通过爱沙尼亚语和宪法考试才能获得国籍。新的国籍法还规定，不允许爱沙尼亚公民拥有双重

国籍。拉脱维亚的要求与此相类似，甚至更严格。在存在大量俄语居民及短期内难以掌握国语的

情况下，要通过国语考试并获得居住国国籍确实并非易事，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成为必然。当然，

这样的举措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俄语居民对居住国国语的掌握，但这样做是否有背人权值得

探讨。 

4、强行限制俄语的使用 

原苏联各共和国要推行本国国语，使其尽早地充分发挥国语应有的功能，以便与其自身的地

位相适应，因此不可能像苏联时期那样让俄语“大行其道”，对俄语的使用加以限制是必然的，

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限制应该是适度的，是渐进的，是根据本国语言使用状况做出的比

较合理的限制与调整。因此，如果不顾本国语言状况的实际，强行限制俄语居民的各种语言权利，

难免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乃至发生冲突。 

在语言改革初期，在主体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下，大多数共和国为了尽快提升国语

的地位和功能，在对待俄语的使用上确实采取了不少不顾语言状况实际的做法，故而引起了俄语

居民的广泛反对，最后这些共和国都不得不对强行限制俄语使用的政策做出调整。例如，哈萨克

斯坦在国家出入境的管理上，曾一度停止使用俄语申报单，改用哈语、英语申报单，这不仅使得

非哈萨克族人看不懂，很多只懂俄语的哈萨克人也看不懂，而国人大多又都不懂英语，因此使用

哈语、英语报关单很不方便，最后只好又恢复使用俄语报关单。 

在限制俄语的使用上，各国的政策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报刊图书出版、广播电视播放、公

文处理、学校教育等等，其中由限制俄语教学而引起的冲突最为激烈。如 1989-1994 年期间摩尔

                                                        
1 古博格洛，《民族动员的语言》，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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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政府曾大规模关闭俄语学校，引起了该国俄语学校学生家长的激烈反对和抗议。在拉脱维亚，

围绕俄语学校中有关“国语”和“母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比例分配等引起了俄罗斯人的激烈斗

争，这说明了学校语言教育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学校确实是语言推广或保持的最佳场所，一

种语言是否应用于学校教育，应用的程度如何，不仅是国家语言政策的体现，也是这种语言现实

价值及应用价值的体现。 

 

三、几点讨论 
 

    1．众所周知，列宁曾反对人为规定国语，认为国语是可耻的，是警察制度。当时，俄国的

自由主义者为了俄国的“文化利益”、为了“统一”“不可分割”的俄国的利益，强调国语的义务

性，列宁就此批判性地指出：“义务国语意味着什么？这在实践上是说，把俄罗斯人（占俄国人

口的少数）的语言，强加于俄国的一切其他居民。每一个学校用国语授课，应是义务。一切官方

的业务，必须应用国语，而不用当地居民的语言。”1 可见，列宁反对的是“义务国语”。 

    而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还有“象征国语”+“官方语言”的模式，如新加坡定马来语为国

语，马来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言，但实际上英语是主要的官方语言。我们认为，

独立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一种或几种本土语言作为本国的国语，无论是作为本国的象征，还是

作为国内不同民族间的族际交际语，都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多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经济和文化

方面一体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对那些前殖民地国家而言，根据其国情确立一种“象征国语”是

有必要的，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象征国语”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国语的确

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凝聚统一的国民意识，树立国民的团结精神的作用，但是国语的选择，

必须符合本国语言状况的实际。苏联解体后，原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均把本国主体民族语言定为国

语，其目的之一也在于将国语作为本共和国主权的象征，将推行国语作为培养国家民族意识的措

施之一。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尓巴耶夫就认为，要从联合不同民族的作用的角度看待语言问题，

哈萨克语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联合所有哈萨克斯坦人民的补充因素。 

其实，正是为了避免基于国语、官方语言问题而引发冲突，目前有不少国家采取双（或多）

国语或官方语言制度，其中新加坡、瑞士是实行这一政策的典型代表。多官方语言制度在实施中

虽会有一些不利之处，但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如这种制度给新加坡、瑞士这两个国家带来的是

民族关系的和谐、国家的稳定发展。还有不少国家在因语言问题发生冲突后，为化解冲突，从实

行单国语、官方语言制度变为多官方语言制度，如加拿大、比利时、芬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等。 

2．在多民族国家，对国语或官方语言的推行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强制推行，因为这种语

言的声望、威信的建立和为其他民族所承认，均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实现，因此决

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制推行，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用否认其他语言存在、损害其他语言利

益的办法来实现这个目的。 

列宁也曾特别强调在语言的推广中要考虑非强制性原则及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问题，如

他指出：“显然，我们主张俄国的每一居民都有学会伟大的俄语之可能。我们不愿意的，只是强

制性的成分这一东西而已。”“而这种心理状态，只要是在稍微采取强迫手段的情况下，就会玷污

和损害集中制、大国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并将这种进步作用化为乌有。”
2
列宁

还指出：“经济流通的需要总是要迫使住在一个国家里的民族学习多数人的语言”，但坚决反对

“用大棒把人赶上天堂”的做法。因为这样做，达不到让人们学习俄语的目的，反而会“激化敌

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阂的因素等等。”3 总之，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市场经

                                                        
1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研究室，《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62-63 页。 
2 列宁，《列宁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53 页。 
3 列宁，《列宁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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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同质文化的构建都需要共同的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语言的统一无疑对于多语言国家的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作用，但是语言使用方面的统一只能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少数民

族自愿接受一种“族际共同语”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任何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国语”

或“官方语言”、“通用语言”的做法，其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3．虽然语言最根本的性质在于它是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但无疑，语言文字出现以后也

随之成为了各个民族发展本族历史及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并且在其使用过程中约束、影响着使

用该语言的成员，能够塑造成一种维系该民族独立、统一的内聚力，其成员也可以从中获得一种

本民族所独有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社会存在感和历史延续感。正因为如此，语言不

仅被作为民族存在的象征、标志之一，也成为了民族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

在多民族国家，在推广国语、官方语言的过程中，应坚持多语言文化主义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

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也是对少数民族自身存在、语言文化权利的尊重与认可。多民族国

家也应该重视基于民族认同基础之上的语言的政治动员功能，认识到语言在有组织的民族运动过

程中被作为动员工具的象征性功能的本质，坚持保存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的策略，谨防“语言问

题”被民族精英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 

总之，我们认为，或明或暗，语言其实一直都是一道政治议题，很多民族对自身语言应有

地位及权利的追求，其实质要表达的是一种围绕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诉求，他

们不仅把国家对自己语言的尊重与否看作是对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尊重与否，也更看作是对自身

政治权力的侵害与否。因此，从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多语言文化主义政策是

更值得推崇的一种民族政策。当然，在当今，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面临全球化、一体化的巨大

冲击、在保护基于族裔、语言和宗教的少数人权利成为人权保障核心内容的情况下，国家若能采

取法律调节机制，对他们的语言文化权利加以切实的保护，也会十分有助于多民族国家族际和谐

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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